关于做好中秋、国庆长假安全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中秋节、十一假期将至，为确保放假期间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现将假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 高度重视放假期间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，放假前要对全体学生进行一次安全专题教育，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2. 要深入学生当中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，加强对假前学生思想的研判，尤其是新生军训刚刚结束，学习和生活上还处于适应期，心理容易产生波动，要给予重点关注，并及时加强思想引导。
3. 秋季早晚温差大、雨水多、湿度大，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，要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，饮食要注意卫生，加强自我保护；加强身体锻炼，增强体质；如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。
4. 放假前要组织力量对学生宿舍进行一次安全检查，排查隐患，提醒学生离开宿舍时要切断宿舍所有电源、水源，关好门窗，预防在先。

5. 严禁班级组织外出活动，对擅自组织外出活动而出现安全事故者，学校将追究责任并做出严肃处理。

6. 认真做好放假前后学生的考勤工作。学生不得擅自提前离校，对未经批准提前离校的学生按规定从严处理，对未按时归校的学生要进行原因追访，并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

7. 加强外出勤工俭学和外出实习学生的管理。要逐个梳理统计在外学生信息，掌握具体情况，教育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防止误入传销等非法组织。

8．假期留校学生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，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按时归宿。

9. 各值班人员要确保信息渠道的畅通，严格信息报送制度，如遇突发事件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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